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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１４％

２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

：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

，

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２．８

股对价股份

。

２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３

、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为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二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告的

《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８

日披

露的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情况暨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告

》，

以及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披露的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

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说明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履

行情况

１

全体非流通

股股东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做出了如下法定承

诺

：

其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已履行

２

哈电集团和阿继

集团

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阿继集团及其子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余额为

３９０

，

８３８

，

６７０．５６

元

。

哈电集团和阿继集团关于清偿占用资金作出以下承诺

：

１

、

阿继集团向哈

电集团出售所持有的

１６

，

４１３．５

万股本公司股票

，

用股权出售获得的现金清偿大股

东占款

２１

，

６００

万元

。

２

、

通过与债权银行协商

，

阿继集团以代本公司承担银行债务的

方式清偿大股东占款

１７

，

４８３

万元

。

已履行

３

哈电集团 股权转让后

，

将由哈电集团按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执行对流通股东的对价安排

。

已履行

４

哈电集团

哈电集团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

；

在前期承诺期期满后

，

哈电集团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

分之十

。

已履行

５

哈电集团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

，

择机启动资金重组工作

，

将哈电集团旗下自动控

制资产以资本运作的方式整合入上市公司

，

实现上市公司的战略转型

。

哈电集团原

股改承诺由于客观原因已难以履行

，

强行履行原承诺不利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

完善

，

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

哈电集团提供了较原股改承诺更加优厚的方

案

，

即

：

本公司以全部资产和负债

（

作为

置出资产

），

与佳电厂持有的佳电股份

５１．２５％

股权

（

作为置入资产

５１．２５％

）

进行

置换

，

置出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１．３５

亿元

，

置入资产的

５１．２５％

的预估值约为

１０．７６

亿

元

（

置入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２１

亿元

，

最终的评估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

差额部分本公司将以

８．６１

元

／

股的价格向佳电厂非公开发

１０

，

９３２．５４

万股股份作为对价

；

同时

，

本公司以

８．６１

元

／

股的价格分别向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非公开发行约

１１

，

４７９．６７

万股股份和

４１０．０９

万股股份作为对价

，

受让二者持有的佳电股份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的股权

（

分别

为置入资产的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持有佳电股份

１００％

股

权

。

已履行

三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

：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１４％

３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哈尔滨电气集团

公司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３５．９２％ ７３．６１％ ２４．１４％ ０

四

、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３４

，

４５９

，

５３７ ４４．７３％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９２８

，

５３７ ２０．５９％

２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１７

，

７７０

，

５１２ ２２．４７％ １１７

，

７７０

，

５１２ ２２．４７％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３５２

，

２３０

，

０４９ ６７．２０％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２２５

，

６９９

，

０４９ ４３．０６％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１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３２．８０％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２９８

，

４３５

，

０００ ５６．９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１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３２．８０％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２９８

，

４３５

，

０００ ５６．９４％

三

、

股份总数

５２４

，

１３４

，

０４９ １００％ ５２４

，

１３４

，

０４９ １００％

五

、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实施后至今持股情况未有发生变化

。

２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未有解除限售情况

。

六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

为本公司解除股份限售

出具了如下结论性意见

：

哈电集团不存在违反股份限售承诺的行为

；

本次限售流通股股份

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

七

、

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

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

是

√

否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承诺

：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

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

的

，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

八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

是

√

否

；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

件

√

是

□

不适用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30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保荐机构名称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Ａ

股简称

：

佳电股份

保荐代表人名称

：

沈卫华 上市公司

Ａ

股代码

：

０００９２２

本保荐机构保证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核查意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佳电股份

（

原

“

阿继电器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主体对价方案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

，

每持有

１０

股流

通股将获得

２．８

股股份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需向流通股股东执行

３７

，

６０４

，

０００

股股份的对

价总额

。

自上述股份上市交易日起

，

公司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

（

二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情况

１

、

方案通过情况

阿继电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阿继电器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审议通过

。

其中

，

流通股股东的同意票占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９５．４９％

。

２

、

方案实施情况

根据阿继电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深交所关于实施阿继电

器股权分置方案的通知

，

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向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登记

在册的阿继电器全体流通股股东发放相应的股份对价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阿继电器股票复

牌

，

全体非流通股转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二

、

佳电股份

（

原

“

阿继电器

”）

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法定承诺

公司唯一非流通股东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哈电集团

”）

承诺

：

其所持

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

二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特别承诺

１

、

关于清偿占用资金的承诺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阿继集团及其子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余额为

３９０

，

８３８

，

６７０．５６

元

。

哈电集团和阿继集团关于清偿占用资金作出以下承诺

：

（

１

）

阿继集团向哈电集团出售所持有的

１６

，

４１３．５

万股本公司股票

，

用股权出售获得的

现金清偿大股东占款

２１

，

６００

万元

；

（

２

）

通过与债权银行协商

，

阿继集团以代本公司承担银行债务的方式清偿大股东占款

１７

，

４８３

万元

。

另外

，

哈电集团承诺

，

若以上方案无法顺利实施

，

则由哈电集团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代替阿继集团清偿对本公司的资金占用

。

２

、

大股东股权转让完成后哈电集团的承诺

（

１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将由哈电集团按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执行对流通股东的对价安

排

。

（

２

）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

，

择机启动资产重组工作

，

将哈电集团旗下自动控

制相关资产以资本运作方式整合入上市公司

，

实现上市公司的战略转型

。

具体方式为

：

择机

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提出资产整合的相关议案

，

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

要回避的除外

）。”

（

三

）

股东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

阿继电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

、

股票复牌后

，

本保荐机构即指派的保荐代表人

一直密切关注并督促指导阿继电器相关股东履行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承诺

。

截至本核

查意见签署日

，

相关股东履行特别承诺的情况如下

：

１

、

严格按照法定承诺的约定履行了法定承诺

。

２

、

清欠工作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全部执行完毕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公告

，

哈电

集团和阿继集团已完成履行关于清偿占用资金的承诺

。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哈电集团按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执行对流通股东的对价安排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哈电集团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完成全部相

关程序

，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公告的

《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

》。

综上所述

，

阿继电器非流通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已履行完毕

。

（

四

）

保荐机构关于佳电股份股东履行承诺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通过对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

，

发表如下意见

：

１

、

承诺人严格按照承诺的约定切实履行其承诺

；

２

、

承诺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限售期满前未发生转让

；

３

、

承诺人及上市公司就承诺人履行承诺事宜进行信息披露符合规定

。

三

、

佳电股份

（

原

“

阿继电器

”）

原非流通股东自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阿继电器原唯一非流通股东哈电集团所持有的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股股票

，

自股改实施后至

今未发生变化

。

上述股份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

１２

个月后

（

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后

），

可上市流通

１４

，

９２１

，

７５０

股

；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

２４

个月月后

（

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后

），

可上市流通

１４

，

９２１

，

７５０

股

；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

３６

个月月后

（

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后

），

可上市流通

９６

，

６８７

，

５００

股

。

经保荐机构核查

，

佳电股份提交的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公告

》

中就上述内容

的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四

、

佳电股份

（

原

“

阿继电器

”）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阿继电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至今

，

无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

。

五

、

佳电股份

（

原

“

阿继电器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１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数量为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股

；

２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３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１

哈电集团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２４．１４％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２４．１４％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０

４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不存在差异

。

５

、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

无

。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佳电股份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本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的有关规定

。

六

、

其他事项

截至本核查意见书签署日

，

佳电股份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生变

更

。

除本核查意见书陈述的事项外

，

本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工作中未发现需要特别说明的

有关问题和其他事项

。

七

、

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

，

截止本核查意见书签署日

，

本保荐机构就哈电集团所持限售流通股股份

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

１

、

哈电集团不存在违反股份限售承诺的行为

；

２

、

本次限售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

、

法规

、

规章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

保荐代表人：沈卫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62� �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3-064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五届十四次董事会会

议决议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星期五

）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召开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集人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二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该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

《

证券时报

》、《

证

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

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三

）

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

（

四

）

投票规则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

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

结果为准

。

（

五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星期一

）。

（

六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

（

七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１６６

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楼

３０２

会议室

。

（

八

）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委托代理

人出席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提案名称

１

、

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的议案

；

因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另一股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铝宁夏能源

”），

公司为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

与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中铝宁夏能源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

。

２

、

关于控股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石桥增

速机

（

银川

）

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３

、

关于拟为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夏宁电硅材料有限

公司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公司为宁夏宁电硅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

与该事项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中铝宁夏能源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４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

１

）

关于提名王顺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２

）

关于提名吴解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３

）

关于提名温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４

）

关于提名韩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５

）

关于提名马桂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６

）

关于提名王路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７

）

关于提名李宗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８

）

关于提名高凤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９

）

关于提名黄爱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

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５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

１

）

关于提名李雪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２

）

关于提名朱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

二

）

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网址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

；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

股东帐

户卡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

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

三

）

登记地点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投资部

。

四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投票程序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一天

，

具体时

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为

：

３６０８６２

，

投票简称为

：

银星投票

；

（

三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是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

整体表决与分拆表决

（

１

）

整体表决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总议案

》

１００

元

注

：“

总议案

”

是指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所有议案

，

投资者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视

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

２

）

分拆表决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

此类推

。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

：

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

２

），

依此类推

。

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关于控股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拟为控

股子公司石桥增速机

（

银川

）

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

案

２．００

元

议案

３

关于拟为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夏

宁电硅材料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元

议案

４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４．００

元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１

）

关于提名王顺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４．０１

元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２

）

关于提名吴解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０２

元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３

）

关于提名温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０３

元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４

）

关于提名韩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０４

元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５

）

关于提名马桂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０５

元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６

）

关于提名王路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０６

元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７

）

关于提名李宗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０７

元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８

）

关于提名高凤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０８

元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９

）

关于提名黄爱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０９

元

议案

５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５．００

元

议案

５

中子议案

（

１

）

关于提名李雪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５．０１

元

议案

５

中子议案

（

２

）

关于提名朱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５．０２

元

３

、

在委托数量项上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四

）

注意事项

１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

，

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

五

）

投票举例

１

、

如果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

《

总议案

》

投同意票

，

其申报程序如

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６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

如果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

《

总议案

》

投反对票

，

其申报程序如

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６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

、

如果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

《

总议案

》

投弃权票

，

其申报程序如

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６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五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投票程序

（

一

）

投票方法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

，

次日方可使

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二

）

注意事项

１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

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

，

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六

、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刘伟盛 马婷

电话

：

０９５１－２０５１８７９

，

２０５１９０６

传真

：

０９５１－２０５１９０６

地址

：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１６６

号

邮编

：

７５００２１

（

二

）

会议费用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

、

交通费自理

。

七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授权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控股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拟为

控股子公司石桥增速机

（

银川

）

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的议案

议案

３

关于拟为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

夏宁电硅材料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１

）

关于提名王顺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２

）

关于提名吴解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３

）

关于提名温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４

）

关于提名韩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５

）

关于提名马桂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６

）

关于提名王路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７

）

关于提名李宗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８

）

关于提名高凤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

４

中子议案

（

９

）

关于提名黄爱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

５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议案

５

中子议案

（

１

）

关于提名李雪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５

中子议案

（

２

）

关于提名朱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委托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

（

签字

）：

（

或法定代表人

签字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特此公告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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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3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本次付

息的债权登记日

（

最后交易日

）

为

2013

年

11

月

6

日

，

凡在

2013

年

11

月

6

日

（

含

）

前买入并

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2013

年

11

月

6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

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将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支付自

2012

年

11

月

7

日至

2013

年

11

月

6

日期间利息

。

根据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2.

债券简称

：

12

辰矿

01

3.

债券代码

：

112128

4.

债券期限

：

7

年

，

附第五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5.

发行规模

：

总发行规模不超过

9

亿元

，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5

亿元

。

6.

债券利率

：

票面利率

5.70%

7.

起息日

：

2012

年

11

月

7

日

8.

付息日

：

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1

月

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11

月

7

日

。

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

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

9.

担保情况

：

本期债券无担保

10.

信用级别

：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级

。

2013

年跟踪信用评级维持不变

。

11.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13.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

、

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70%

。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57.00

元

（

含

税

）。

扣税后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45.60

元

；

扣税后非

居民企业

（

含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1.30

元

。

三

、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

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

最后交易日

）：

2013

年

11

月

6

日

2.

除息日

：

2013

年

11

月

7

日

3.

付息日

：

2013

年

11

月

7

日

四

、

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11

月

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

五

、

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

本公司将会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

债券的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六

、

关于缴纳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

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

征税税率为利

息额的

20％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个人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

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收入应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负

责代扣代缴

。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本期债券其他持有者

，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

七

、

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官庄镇

联系人

：

向翎

座机

：

0745-4643501-2345

传真

：

0745-4643255

邮政编码

：

419607

2.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

29

楼

联系人

：

朱海文

联系电话

：

021-38676666

传真

：

021-50688712

邮政编码

：

200120

3.

托管人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

：

赖兴文

电话

：

0755-25938081

传真

：

0755-25987133

邮政编码

：

518031

八

、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0月 31日

证券代码：000977� �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3-038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

2013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2

：

30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3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

2013

年

10

月

29

日

15:00

至

2013

年

10

月

3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济南市高新开发区浪潮路

1036

号

S05

北三楼

302

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召集人

：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张磊董事长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共

14

人

，

代表股份

118,587,934

股

，

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572％

。

其中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3

名

，

代表股份

102,188,

5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295％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11

名

，

代表股

份

16,399,43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276％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公司通过银行向关联方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

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401,524

股

，

反对股数

10

股

，

弃权股数

0

股

，

同意股数占有效表

决权的

99.9999％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0001％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2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18,587,924

股

，

反对股数

10

股

，

弃权股数

0

股

，

同意股数占有效表

决权的

100.00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

3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为境外孙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18,587,924

股

，

反对股数

10

股

，

弃权股数

0

股

，

同意股数占有效表

决权的

100.00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王海青

、

柴瑛平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

司章程

》

之规定

；

出席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公司

201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之规定

；

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570� � � � �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3-051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恒生电子

"

）

受让由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西子联合

"

）

持有的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下简称

"

数米公司

"

）

25%

的股

权

，

转让价款为

1558

万元人民币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已经本公司董事长授权批准及获得转让方批准

。

交易实施后

，

数米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需依据会计准则合并报表处理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

数米公司目前还未盈利

，

数米公司

2013

年

11

及

12

月份的损益将合并计入公司

，

将对本公司

2013

年的盈利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

。

一

、

交易概述

（

一

）

本次股权投资收购的具体内容

：

本次股权出让方

：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受让方

：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

：

1

、

出让方将其拥有的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5%

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

2

、

本次数米公司

25%

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1558

万元人民币

。

（

二

）

本次交易的投资金额在董事长授权范围内

，

本次投资经本公司业务与投资部门考

察和测算

，

经董事长授权批准

，

履行了必要的投资审核与批准手续

。

（

三

）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为市场定价

，

经双方协商同意

。

二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

2012

年

4

月

，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批复

，

成为国内最早一批独立基金销售机构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目前主营业务为第三方基金销售

，

旗下数米基金网

www.fund123.cn

是国内首批面向个人投

资者的基金垂直服务网站

，

目前第三方基金销售处于国内排名前列

，

并于业内率先推出了

数米现金宝业务

。

截止

2013

年

9

月底

，

数米公司总资产

44,861,985.43

元人民币

，

净资产

21,232,347.94

元

人民币

；

2013

年

1-9

月净利润

-5,118,774.88

元人民币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截止

2013

年

9

月底

，

数米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

三

、

本次股权转让后

，

数米公司的最新股本结构如下

：

数米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

出资额为

775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5.5%

；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出资额为

32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64%

；

其余股份由陈柏青及陈鹏

、

姚备等数米公司管理层持有

，

出资额

1025

万元

，

占注册资

本的

20.5%

。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与恒生电子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四

、

收购数米公司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本次收购前持有数米公司

39%

的股权

，

是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

为加强公司在

互联网服务的布局与业务发展

，

公司决定收购数米

25%

的股权

。

由于数米公司目前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

，

短期对本公司业务与财务均不产生重大影

响

。

五

、

风险提示

依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收购实施后

，

数米公司将成为本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

数米公司

2013

年

11

月及

12

月的损益将合并计入本公司

，

由于数米公司

目前还未实现盈利

，

且预计

2013

年

11

月及

12

月份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

因此

，

本次收购将

对本公司

2013

年的盈利情况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453� � � � �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2013-070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议

"

）

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

、

邮件等方式发

出

，

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在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122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8

名

，

实到董事

8

名

。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

。

会议由徐仁华董事长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经参加会议董

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

中国证券报

》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53� � � � �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2013-071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会议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下属全资子公司天合

（

香港

）

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合投资

")

日常经

营与业务发展需要

,

本公司已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建行

"

）

苏州

吴中支行申请融资性保函业务

，

用于为天合投资向建行香港分行申请融资提供担

保

，

担保总额不超过

500

万美元

。

本次申请办理的融资性保函业务

,

融资期限为一年

。

2013

年

10

月

29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

，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经

营计划和资金安排

，

办理具体相关事宜

。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

》

等有关规定

,

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银行借款总额为人民币

313,500,000

元

，

占公司总

资产的

24.94%

，

资产负债率为

39.14%;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公司银

行借款总额为人民币

354,822,869.10

元

，

占公司总资产的

19.25%

，

资产负债率为

34.21%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天合

（

香港

）

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TIANHE (HK) INVESTMENT LIMITED

地 址

:

香港上环文咸东街

97

号永达商业大厦

11

楼

D108

室

注册日期

: 2011

年

8

月

注册资本

：

1000

万港币

公司注册证书号码

: 1659852

商业登记证号码

: 58949418-000-08-11-3

与本公司的关系

：

天合投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天合投资总资产

22,761,877.00

元人民

币

，

总负债

12,638,984.62

元人民币

，

净资产

10,122,892.38

元人民币

，

资产负债率

55.53%

。

三

、

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建行苏州吴中支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

，

由建行苏州吴中支行向建行香

港分行开立

500

万美元的保函

，

再由建行香港分行向天合投资发放不超过

500

万美

元贷款

。

本次申请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

500

万美元

，

由公司向建行苏州吴中支行缴纳

20%

保证金

，

剩余部分使用公司在建行的授信额度

，

最终开出

500

万美元的融资性保

函

。

担保有效期限为自该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天合投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

财务

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

公司为其担保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

关规定

，

有利于全资子公司天合投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

；

同时

，

公司通过该笔业务

，

利用境内外利差

，

可以充分利用海外融资成本优势

，

减少公司财务费用

，

降低汇兑损

失

，

符合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

因此

，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合投资提供不超过

500

万美元的外币贷款担保

。

上述担保事项未提供反担保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前

，

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

，

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

0

元

。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

，

公司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

19,046

万

元

（

含本次担保

，

折合人民币约

3,046

万元

），

公司实际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总额为人民币

9,546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

折合人民币约

3,046

万元

），

占公司经审计的

2012

年度总资产

（

125,715.08

万元

）

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72,927.65

万元

）

的比例分别为

7.59%

和

13.09%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

六

、

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